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电梯耗材配件采购项目
第1章 [bookmark: _Toc10428][bookmark: _Toc2535]竞争性磋商公告
一、项目名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电梯耗材配件采购项目 
二、采购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
三、采购编号：[2021]10794号-001
四、采购内容：本次项目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电梯耗材配件采购项目在内的综合性项目（采购清单、技术标准及磋商文件包含的全部内容）
项目预算：45万元
合同履约期限：自合同签订后一年
资金来源：预算内资金
5、 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
2、具有有效的“一证一码”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或当地公证处出具的此资质的公证书原件；
3、投标人为制造商须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具备有效的《特种设备（电梯）制造许可证》C级资质（含C级）以上资质；有效的《特种设备（电梯）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C级（含C级）以上资质；
4、投标人为经销商需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有效的《特种设备（电梯）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C级（含C级）以上资质；
5、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书面声明，格式自拟）；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8、其他要求：（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供应商不得为该整体项目或其中分项目前期工作提供过设计、编制、监理、检测、管理等服务的法人及附属单位；
（2）凡拟参加本次采购项目的供应商，如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尚在处罚期内的），将拒绝其参本次采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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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报名时间及地点：2021年09月08日至2021年09月14日（北京时间10:30-13:30，15:30-18:30，节假日除外）到乌鲁木齐市黄山街81号一品•九点阳光7号公寓楼9楼新疆世纪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领取磋商文件。
七、领取磋商文件须知：
投标人领取磋商文件时应提交的资料：法人代表或其委托代理人应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代理人还应携带《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以及投标供应商资格要求（2）-（5）项顺序提供，加盖公章复印件一份留存，原件备查。
磋商文件每套售价300元现金，售后不退。 
八、响应文件递交截止及开标时间：
1、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1年09月22日下午16：00(北京时间)
2、开标地点：新疆世纪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山街81号，一品·九点阳光七号公寓楼九楼会议室）。  
九、发布公告的媒介 
  新疆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xinjiang.gov.cn）
十、招标人及代理机构信息
招 标 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                
联   系   人：程老师     
联系电话：0991-3678303
招标代理机构: 新疆世纪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訾王贝、范胜星       
联系电话：0991-3678303
地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山街81号，一品·九点阳光七号公寓楼九楼
邮箱：1587610063@qq.com
十一、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符合政府采购优先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及促进中小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发展的，依据规定给予评审优惠。
十二、同级政府采购监督
管理部门名称：自治区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 
联系人：包文泉 
监督投诉电话：0991-2359479 
